
盘锦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

盘安监发 〔2018)148号

关于开展涉氨制冷、涉爆粉尘、有限空间

作业专项整治行动交叉互检的通知

各县 (区 )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: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
“
重实干、强执行、抓落

实
”

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精神,扎实推动各地开展重点行业领

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,按照 《2018年 盘锦市工贸行业粉

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(盘安办发〔2018〕 15号 )、

《盘锦市持续开展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整治工作方

案的通知》)(盘安办发 〔2018〕 24号 )、 《《盘锦市开展工贸行

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〉(盘 安办发

〔2018〕 16号 )安排部署,市 安监局决定于 11月 25日 至

11月 底对各县区开展工贸行业涉氨制冷、涉爆粉尘、有限空



间作业专项整治行动情况开展交叉互检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 :

-、 检查内容

(一 )整治部署落实情况。检查各级政府涉氨制冷、涉

爆粉尘、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行动部署落实情况。重点检

查涉氨制冷、涉爆粉尘、有限空间专项整治文件落实情况、

建立相关企业的安全监管台账、开展执法检查情况。

(二 )检查企业开展专项整治成效。对照 《2018年盘锦

市工贸行业粉尘防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》、(《 盘锦市持

续开展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》、

《盘锦市开展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

通知》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整治内容、对企业进行逐条检查。

二、检查分组与时间安排

本次交叉互检由盘山县、双台子区、兴隆台区、大洼区

和辽东新区组成互检组。互检时间:11月 25日 ——11月 30

日,具体时间由各组自行决定。

第一组:盘 山县、双台子区

组长:蔡立新  盘山县应急管理服务中心 副主任

组员:绍 立 双台子区安监局 股  长

周俊峰  双台子区安监局     科 员

张 磊  盘山县应急管理服务中心 中队长

(15241736|33|3)

第二组:兴隆台区、大洼区、辽东湾新

组长:六刂 勇 大洼区安监局   副局长

玉



组员:李作祥  辽东湾新区安监局 副局长

韩 斌  兴隆台区安监局  股 长

张德辉  大洼区安监局 股 长 (15104283222)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 )高度重视,加 强协调。涉氨制冷、涉爆粉尘和有

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专项整治工作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、省

和市局年度重点工作,此次交叉检查既是推动各地工作的重

要举措,也是一次难得的互相学习和借鉴经验的机会。各检

查组要高度重视,加强协调,按期完成县、区交叉检查工作。

(二 )精心组织,保 证质量。各组长单位负责有关事宜

的联系、沟通和协调工作,要 明确职责,合理分工,原则上

每个县区实际检查时间不少于 2天 ,至少 6家企业。具体检

查时间、县区和企业由各检查组与被检查县区协商确定。

(三 )借鉴经验,认真总结。各地区要充分利用交叉检

查契机,学 习借鉴其他地区专项整治工作好做法、好经验 ,

以此推动本地区专项整治深入开展。检查结束后,各检查组

要形成书面工作报告,由 组长单位连同检查表 (附件 1)一

并于 2018年 12月 1日 前报送市局安全监管二科

联 系 人:薛凤举  联系电话:2680325(传 真 )

电子邮箱:pjaxfjm63.c。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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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工贸企业涉氨制冷、涉爆粉尘、

检查组组长及成员:

仃限帘问作业 专项整治 l

检查日期:  年   月

交叉互检检企表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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